
長榮大學運動競技學系發放教育部補助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須知 

 

113.05.22 一一二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6次系務會議 

 

第一條 依據本校「長榮大學發放教育部補助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」

訂定本須知。 

第二條 本系研究生可於每學期初申請本獎助學金。 

第三條 申請者需依本系之分配，每週協助指導老師教學及行政工作，並

經指導老師確認工作完成後，方得領取本獎助學金。 

第四條 本系研究生申請本獎助學金者，每月須填寫「研究生獎助學金時

數表」，準時交回辦公室請領獎助學金。 

第五條 本須知經系務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